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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不罰。但已報支不符法令之相關費用，應予繳回。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非關研究執行之財物，而報支政府機關補助之研究

計畫費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

論處理。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九十九條之一協商條文。 

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九十九條之一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機關支用之特別費，其報支、經辦、核

銷、支用及其他相關人員之財務責任均視為解除，不追究其行政及民事責任；如

涉刑事責任者，不罰。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民意機關支用之研究費、公費助理

費與加班費、業務費、出國之考察費、各鄉（鎮、市、區）公所支用之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各大專院校職員、學術

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支用政府機關補助之研究計畫費，其報支、經辦、核銷、支用

及其他相關人員之財務責任均視為解除，不追究其行政及民事責任；如涉刑事責

任者，不罰。但已報支不符法令之相關費用，應予繳回。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所有非關研究執行之財物，而報支政府機關補助之研究

計畫費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主席：第九十九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

行三讀。宣讀。 

修正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會計法第九十九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

，通過。 

討論事項第六十三案至第七十四案部分，因以上各案均尚待協商，本次會議不予處理。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七十五案。 

七十五、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

期第 12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經提本院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討論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現已完成協商

，宣讀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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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名稱：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李昆澤等 21 人擬具「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時  間：102 年 5 月 30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8 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九樓大禮堂 

協商結論： 

一、通過附帶決議 1 項如下：為免因本次修法造成報關業者輕微違章處罰標準之不確定性，

財政部於本次修法通過後，所定之報關業者為不實記載，其情節輕微減免標準，應參照修正前

之現行法第四十一條第四項標準訂定。另鑒於報關業者記載不實之違章行為宜屬業者管理之範

疇，與海關緝私較無直接關連，爰請財政部檢討刪除現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將該等違章行為

改由關稅法相關規定予以規範。 

二、其餘均照審查會審查結果通過。 

協商主持人：費鴻泰 

協 商 代 表：柯建銘  蔡其昌  林鴻池  潘孟安（柯）    

      羅明才  賴士葆  邱議瑩（柯）  林德福  李桐豪 

      林世嘉  許忠信  黃文玲 

主席：請問院會，對上述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協

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九條。 

海關緝私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九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李委員昆澤等提案第五條之一不予增訂。第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條。 

第 二 十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三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三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四條。 

第二十四條  （維持現行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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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以船舶、航空器、車輛或其他運輸工具，私運貨物進口、出口、起岸或搬移者，處

船長或管領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其情節經查明前述運送業者有包

庇、唆使或以其他非正當方法，使其運輸工具之工作人員私運貨物進口或出口者，除

依本條例或其他法律處罰外，並得停止該運輸工具三十天以內之結關出口。 

前項運輸工具以載運槍砲、彈藥或毒品為主要目的者，沒入之。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八條。 

第二十八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八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二十九條。 

第二十九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二十九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條。 

第 三 十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一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二條。 

第三十二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二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三十四條。 

第三十四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三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第四十一條。 

第四十一條  報關業者向海關遞送報單，對於貨物之重量、價值、數量、品質或其他事項，為不

實記載者，處以所漏或沖退稅額二倍至五倍之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一個月至六個月

；其情節重大者，並廢止其報關業務證照。 

前項不實記載，如係由貨主捏造所致，而非報關業者所知悉者，僅就貨主依第三

十七條規定處罰。 

第一項之不實記載等情事，如係報關業者與貨主之共同行為，應分別處罰。 

主席：第四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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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之一  依本條例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予處罰。 

前項情節輕微及減免標準，由財政部定之。 

主席：第四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五條之二。 

第四十五條之二  依本條例規定裁處沒入之貨物或物品，不以屬受處分人所有為限。 

主席：第四十五條之二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六條。 

第四十六條  海關依本條例處分之緝私案件，應製作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但裁處沒入貨物或物

品之所有人不明者，其送達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主席：第四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七條  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前條處分者，得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算三十日內，依

規定格式，以書面向原處分海關申請復查。 

海關應於接到復查申請書之翌日起算二個月內為復查決定，並作成復查決定書；

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受處分人或利害關係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

個月。 

復查決定書之正本，應於決定之翌日起算十五日內送達受處分人。 

主席：第四十七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八條。 

第四十八條  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前條復查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 

經依復查、訴願或行政訴訟確定應退還稅款者，海關應於確定之翌日起算十日內

，予以退還；並自受處分人繳納該項稅款之翌日起，至填發收入退還書或國庫支票之

日止，按退稅額，依繳納稅款之日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一併退還。 

主席：第四十八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四十九條。 

第四十九條  （刪除） 

主席：第四十九條刪除。 

宣讀第四十九條之一。 

第四十九條之一  受處分人未經扣押貨物或提供適當擔保者，海關為防止其隱匿或移轉財產以逃

避執行，得於處分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假扣押或假處分，並免提擔保。但受處分

人已提供相當財產保證者，應即聲請撤銷或免為假扣押或假處分。 

關稅法第九條及第四十八條規定，於依本條例所處之罰鍰準用之。 

主席：第四十九條之一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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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十 條  依本條例處分確定案件，收到海關通知之翌日起算三十日內未將稅款及罰鍰繳納者

，得以保證金抵付或就扣押物或擔保品變價取償。有餘發還，不足追徵。 

前項變價，應以拍賣方式為之，並應於拍賣五日前通知受處分人。 

主席：第五十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未依前條規定繳納稅款及罰鍰而無保證金抵付，亦無扣押物或擔保品足以變價取償

，或抵付、變價取償尚有不足者，移送強制執行；海關並得停止受處分人在任何口岸

報運貨物進口、出口，至稅款及罰鍰繳清之日止。 

主席：第五十一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刪除第四十九條條文；並修正第

二十七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之一、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及第

四十九條之一至第五十一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海關緝私條例增訂第四十五條之二條文；刪除第四十九條條文；並將第二十七

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五條之一、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八條及第四十九條之一至第五十一條

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處理黨團協商所提附帶決議。請宣讀。 

附帶決議：為免因本次修法造成報關業者輕微違章處罰標準之不確定性，財政部於本次修法

通過後，所定之報關業者為不實記載，其情節輕微減免標準，應參照修正前之現行法第四十一

條第四項標準訂定。另鑒於報關業者記載不實之違章行為宜屬業者管理之範疇，與海關緝私較

無直接關連，爰請財政部檢討刪除現行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將該等違章行為改由關稅法相關規

定予以規範。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繼續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宣讀。 

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日  期：102 年 5 月 31 日 18 時 50 分 

地  點：立法院議場院長休息室 

勞工安全衛生法事涉全國廣大勞工權益，應在第三會期第一次臨時會完成三讀通過。 

主 持 人：王金平 洪秀柱 

協商代表：林鴻池  林世嘉  柯建銘  潘孟安  黃文玲  

江惠貞  賴士葆  邱議瑩（柯代）   李桐豪  


